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４

证券简称：西陇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承担责任。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陇化工”或“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权益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本次权益分派权益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星期三）；

２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星期四）。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星期三）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星期四）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２２３１９８１２

黄伟波

２ ００７４０４５４５８

黄伟鹏

３ ０１３５７４７３３１

黄侦杰

４ ０１４８５４０８４９

黄侦凯

５ ０１４８５５９８６０

黄少群

６ ０８００１８０４８３

汕头市名远投资有限公司

五、咨询办法

１

、咨询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２

、咨询人：邬军晖、罗世旺

３

、地址：汕头市潮汕路西陇中街

１－３

号，邮编：

５１５０６４

４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４－８２４８１５０３

５

、传真：

０７５４－８２４９３１２８

六、备查文件

１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实施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７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０２２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

，

３１２

，

８８４

，

２０４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２．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２５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７１７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０８＊＊＊＊＊１９３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２０６

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２３１

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４０２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洪波

咨询电话：

０３１９－２０６８３１２

传真电话：

０３１９－２０６８６６６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３

证券简称：海特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发出了股东大会通知。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再次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地点：成都市一环路南四段

２０

号文翰宾馆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星期四）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决权。

６

、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中的一种，

不能重复表决。

７

、出席会议人员：

（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２

） 截止股权登记日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或其委托授权代理人。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本议案内容需逐项审议：

２．１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２

发行方式

２．３

发行数量

２．４

发行对象

２．５

定价基准日、定价方式及定价依据

２．６

本次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２．７

上市地点

２．８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２．９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２．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３

、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的议案》，本议案内容需逐项审议：

３．１

天津海特飞机维修基地建设项目

３．２

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发及生产技术改造项目

３．３

民用航空模拟培训基地模拟机增购项目

４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５

、《关于

＜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

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加盖法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授权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

证原件、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于上述时间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时间为准，不接受电

话登记。

２

、登记地点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科园南路

１

号

邮政编码：

６１００４１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５９２１０２９

联系传真：

０２８－８５９２１０３８

联系人：郑德华，居平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２６

日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未在登记时间内登记的公司股东可以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但对会议审议事项没有表决权。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投票

证券代码：

３６２０２３

，投票简称“海特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输入买入指令；

②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０２３

；

③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

案

２

，以此类推。 每一项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注：对于“议案

２

”中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２．００

元代

表对“议案

２

”中的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的子议案（

１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中的子

议案（

２

），以此类推。 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元）

总议案 特别提示：对全部议案进行一次性表决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

１

）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

２

） 《发行方式》

２．０２

（

３

） 《发行数量》

２．０３

（

４

） 《发行对象》

２．０４

（

５

） 《定价基准日、定价方式及定价依据》

２．０５

（

６

） 《本次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２．０６

（

７

） 《上市地点》

２．０７

（

８

）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８

（

９

）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２．０９

（

１０

）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２．１０

议案

３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３．００

（

１

） 天津海特飞机维修基地建设项目

３．０１

（

２

） 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发及生产技术改造项目

３．０２

（

３

） 民用航空模拟培训基地模拟机增购项目

３．０３

议案

４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

宜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

５

《关于

＜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

６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６．００

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股东大会需审议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④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⑤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⑥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４

）投票规则

①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中的一

种，不能重复表决。 如果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和网络重复投票，以现场表决为准；如果同一表决权通过网络

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表决为准。

②

在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如果先对一至六项议案中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则以对一至六项已

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

对一至六项议案中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①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号”等资

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②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在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则服务密码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在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则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①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②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

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③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④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３

）投票时间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

时间。

３

、查询投票结果

股东可在完成投票当日

１８

：

００

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

“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投票查询”功能既

可以查询互联网投票记录也可以查询交易系统投票记录。

五、其它事项

１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召开的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２

） 《发行方式》

（

３

） 《发行数量》

（

４

） 《发行对象》

（

５

） 《定价基准日、定价方式及定价依据》

（

６

） 《本次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

７

） 《上市地点》

（

８

）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

９

）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

１０

）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议案

３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的

议案》

（

１

） 天津海特飞机维修基地建设项目

（

２

） 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发及生产技术改造项目

（

３

） 民用航空模拟培训基地模拟机增购项目

议案

４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议案

５

《关于

＜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

＞

的议案》

议案

６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备注：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赞成”、“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事

项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审议事项

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表决。

２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时。

３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委托人姓名：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日期：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附件二：股东登记表

股东登记表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交易结束时本人（或单位）持有

００２０２３

海特高新股票，现登记参

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单位名称（或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户号：

持有股数：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

上接

D17

版

)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1%

以上的已

发行股份或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

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

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本人不是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

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本人不在与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

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本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最近一年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十七、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

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十八、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

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十九、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十一、本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

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十二、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

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十三、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十四、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十五、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

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本人任职将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十七、包括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且本

人未在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达六年以上。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十八、本人向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中本人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以及全

部兼职情况等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十九、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

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者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本人在所有曾任职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47

次，未出席会议

0

次。（未出席

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一、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经

证实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三十二、本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本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70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本人 王新安（正楷体）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

分。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

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

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

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

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王新安（签署）

日 期：

2012

年

6

月

20

日

公司简称：天山纺织 股票代码：

000813

公告号：

2012－023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邢建伟 ，作为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

证，本人与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本人符合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三、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1%

以上的已

发行股份或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

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

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本人不是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

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本人不在与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

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本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最近一年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十七、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

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十八、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

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十九、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十一、本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

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十二、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

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十三、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十四、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十五、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

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本人任职将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十七、包括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且本

人未在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达六年以上。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十八、本人向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中本人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以及全

部兼职情况等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十九、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

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者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本人在所有曾任职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31

次，未出席会议

0

次。 （未出席

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一、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经

证实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三十二、本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本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70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本人 邢建伟（正楷体）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

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

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

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邢建伟（签署）

日 期：

2012

年

6

月

20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8

2012

年

6

月

21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 002170

证券简称

:

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

:12-35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2012

年

5

月

18

日，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或

"

乙方

"

）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贵州瓮安聚磷酸等高新磷复肥及配套磷化工项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5

月

26

日《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签订聚磷酸等高新磷复肥及配套磷化工项

目投资协议书公告》（公告编号：

12-28

）。

2012

年

6

月

12

日，本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贵州瓮安聚磷酸等高新磷复肥及

配套磷化工项目的议案》。 至此，本公司与贵州瓮安县政府（简称

"

甲方

"

）签订的《聚磷酸等高新磷复肥及配套

磷化工项目投资协议书》（简称

"

《协议》

"

）正式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6

月

13

日《巨潮资讯网》刊登的《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

12-31

）。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截止

2012

年

6

月

18

日，公司已将第一期项目用地

700

亩土地的征地拆迁款按《协议》约定全额支付甲

方监管账户，款项总额为

9000.00

万元。

关于本项目的进展情况，公司将依照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三、备查文件

1

、瓮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函；

2

、瓮安工业园区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776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

2012-048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发金管家法宝量化避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获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广发金管家法宝量化避险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749

号），核准公司设立广发金管家法宝量化避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

称

"

本计划

"

）。 本计划类型为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本计划推广期间募集资金规模上限为

50

亿份。 本

计划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托管人。

本计划拟于近期在广发证券及指定的代销机构发行。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745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22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解除股权质押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高建荣先生（目前持有公司流通股

41,274,966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12.61%

）有关证券质押登记解除的通知。 具体情况如下：

2012

年

6

月

20

日， 公司实际控制人高建荣先生将其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持有的本

公司流通股

41,266,4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61%)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毕证券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截止本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高建荣先生持有本公司股权质押总额

0

股。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112

股票简称：长征电气 编号：临

2012－021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暨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投

票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2

年

6

月

19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本次

董事会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关于增资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适应市场变化，保持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公司拟对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实施增资

1500

万元，

将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8500

万元增加到

10000

万元。 在满足客户要求的情况下，加大

对电气产品的研发力度以及市场开发力度，以实现公司业绩稳定的增长。

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0

月

31

日，注册资本

8500

万元，经营范围为：电力成套

设备、开关柜、断路器开关及相关元器件的设计、研制、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以上项目设计审批事项须凭

许可证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 为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总

资产为

288,809,905.66,

净资产为

200,317,063.62

元

,2011

年度营业收入为

189,464,859.70

元，净利润为

15,

451,210.89

元。

同意票

9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

二、关于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增资广西银河迪康电气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同意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对广西银河迪康电气有限公司实施增资

4800

万元，拟将广西银

河迪康电气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5200

万元增加到

10000

万元，以满足市场竞争要求，提升市场竞争能力。

广西银河迪康电气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2

月

1

日，注册资本

5200

万元，经营范围为：开发、生产

电气设备，销售自产产品。 为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广西银河

迪康电气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30,942,685.11

元

,

净资产为

72,686,213.45

元

,2011

年度营业收入为

111,922,

547.57

元

,

净利润为

16,084,868

元。

同意票

9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

三、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及董事辞职的议案；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公司董事长李勇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出申请， 辞去公司总经理职

务，李勇先生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 根据公司董事长李勇提名，董事会拟聘任朱洪彬先生为公司新

任总经理，新任总经理朱洪彬先生任期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公司董事唐新林先生因工作需要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同意票

9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

四、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因唐新林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公司董事人数将不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的

9

名人数，经董事会提

名，公司拟增补朱洪彬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票

9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

五、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及公司实际工作需要，公司拟聘任俞男先生为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同意票

9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

六、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012

年

5

月

18

日公司召开的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预案》，决定于

2012

年

6

月

1

日为股权登记日，实施

2011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即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424,337,372

为基数，每

10

股派送现金

0.1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每

10

股转增

2

股，预计减少未分配利润

4,243,373.72

元，未分配利润尚剩余

24,535,376.28

元，结转至

下一年度，预计减少资本公积金

84,867,474.4

元，资本公积金结余为

335,863,722.7

元，结转至下一年度。

现公司董事会已经按照股东大会决议实施

2011

年利润分配方案，根据《公司法》和《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现拟对原公司章程有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条款如下：

1

、第三条增加内容为：

"2012

年

5

月

18

日，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以总股本

424,337,372

为基数，每

10

股转增

2

股并派送现金

0.1

元（含税），股份

总数变为

509,204,846

股。

2

、第六条原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肆亿贰仟肆佰叁拾叁万柒仟叁佰柒拾贰元。

"

修改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伍亿玖佰贰拾万肆仟捌佰肆拾陆元。

"

3

、第十九条原为：

"

公司股份总数为

424,337,372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424,337,372

股。

"

修改为；

"

公司股份总数为

509,204,846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509,204,846

股。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票

9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

七、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2

年

7

月

10

日上午

9:30

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时间：

2012

年

7

月

10

日上午

9

：

30

时。

2

、会议地点：贵州省遵义市上海路

100

号本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出席人员资格

1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7

月

6

日

2012

年

7

月

6

日下午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因故不能出席的可授权委托代表出席。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董事会特别邀请人员。

（四）会议登记办法：

1

、登记手续

出席会议的股东需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同时还需持本人身份证及委托

函；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记。 异地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未登记不影响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2

、登记时间：

2012

年

7

月

9

日，上午

9

：

00-11

：

00

，下午

2

：

00-5

：

00

。

（五）其他事项：

1

、联系办法：

公司地址：贵州省遵义市上海路

100

号

联系电话：

0852-8620788

传真：

0852-8654903

邮政编码：

563002

联系人：俞男

2

、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同意票

9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附：朱洪彬简历：

朱洪彬：男，

1964

年

9

月出生，南京大学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本科，经济师。

1986

参加工作，曾经担任江

苏省镇江市经委企管科副科长，镇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处长，广西北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

正处级

)

，北海

银滩开发建设公司董事长，北海银滩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任，北海市旅游局党委书记，贵州长征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朱洪彬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

的行政处罚，未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

董事和高管的其他情形；朱洪彬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俞男简历：

俞男：男，

1987

年

4

月

22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

2011

年

7

月至

2012

年

2

月任职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

司，

2012

年

3

月至今任职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个人

(

单位

)

出席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

(

签名

)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

(

签名

)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2012

年 月 日

参加会议回执

截止

2012

年

6

月

29

日，我个人

(

单位

)

持有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拟参加公司

201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证券帐户： 持股数：

个人股东

(

签名

)

： 法人股东

(

签章

)

：

2012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0112

股票简称：长征电气 编号：临

2012－022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管及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总经理李勇先生和公司董事唐

新林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即生效。 李勇先生将

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唐新林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本公司其他职务。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